
汪清县中小学教师职称面试答辩承诺书
我是参加2023年汪清县中小学教师职称面试答辩的考生，我已阅读并知悉了《人社部教育部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加强全省专业技术资格（职务）申报评审工作诚信体系建设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开展2023年度吉林省职称评审信息化申报工作的通知》、《2023年度全州中小学高级和一级教师职称评聘工作实施方案》等职称评聘工作相关文件和规定。经认真考虑，郑重承诺以下事项：

一、保证申报时按要求提交的个人报名信息和证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

二、自觉服从答辩组织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，接受监考人员的检查、监督和管理。

三、保证在答辩过程中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。

四、在答辩期间，如不能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属于自动放弃资格。

五、接受专家给出的评审结果。如违反上述承诺，自愿按相关规定接受处罚，并愿意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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